
一、自然人（★★）

1.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资格。

（1）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自然人的民事

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2）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

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2.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能够独立实施任何民事法律行

为

年龄：≥18

16 周岁以上不满 18周岁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

来源（16≤X＜18）

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①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

况相适应

②纯获利

年龄：8≤X＜18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不能独立实施任何民事法律行

为

年龄：＜8

8 周岁以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未成年人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注意 1】纯获利益的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仍可实施。

【注意 2】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密切相关的是监护制度。

【注意 3】监护是保障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这两类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权益，弥补其民事行为能

力不足的法律制度。

【例题-单选题】下列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同时产生

B.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同时消灭

C.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D.自然人之间民事行为能力人人平等，不存在差异

答案：C

解析：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自然人的民

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3.宣告失踪

（1）宣告失踪

自然人下落不明满 2 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注意】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时间自其失去音讯之日起计算。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自战争结

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不明之日起计算。

（2）财产代管人

失踪人的财产由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或者其他愿意担任财产代管人的人代管。

代管有争议，没有上述规定的人，或者上述规定的人无代管能力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

（3）财产代管人的职责

财产代管人应当妥善管理失踪人的财产，维护其财产权益。

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应付的其他费用，由财产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财产代管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失踪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撤销失踪宣告

失踪人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失踪宣告。

失踪人重新出现，有权请求财产代管人及时移交有关财产并报告财产代管情况。



4.宣告死亡

（1）宣告死亡

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

①下落不明满 4 年；

②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 2 年。

【注意】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申请宣告死亡不受 2 年时间的限制。

（2）优先适用宣告死亡

对同一自然人，有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有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失踪，符合宣告死亡条件的，人民

法院应当宣告死亡。

（3）死亡日期的确定

被宣告死亡的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

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

（4）被宣告死亡期间所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但是并未死亡的，不影响该自然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5）撤销死亡宣告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死亡宣告。

（6）婚姻关系

①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除。

②死亡宣告被撤销的，婚姻关系自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但是，其配偶再婚或者向婚姻登记机关书

面声明不愿意恢复的除外。

（7）子女收养

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的，在死亡宣告被撤销后，不得以未经本人同意

为由主张收养行为无效。

（8）财产返还

①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依法取得其财产的民事主体返还财产；无法返还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②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其财产的，除应当返还财产外，还应当对由此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例题-单选题】根据《民法典》规定，死亡宣告被撤销后，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关系可以自行恢复的情形

是（）。

A.其配偶虽再婚但再婚配偶失踪

B.其配偶已经与他人同居

C.其配偶虽再婚但再婚配偶已去世

D.其配偶虽再婚但已离婚

答案：B

解析：死亡宣告被撤销的，婚姻关系自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但是，其配偶再婚或者向婚姻登记机

关书面声明不愿意恢复的除外。

二、法人（★★）

1.法人的特征

（1）法人是团体。

（2）法人是由民法赋予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团体。

（3）法人具有独立人格

（4）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

法人的财产独立于其他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独立于法人成员的财产；独立于其捐助人或出资

人的其他财产。

（5）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法人有自己的名称，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为自己设定权

利、承担义务。

（6）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法人的类型

营利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 （1）依法登记成立。

（2）由登记机关发给营利法人营业执照。

（3）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营利法人的成立日期。

（4）设立营利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法人

非营利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

（1）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2）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事

业单位法人资格

社会团体法人

（1）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者会员共同利益等

非营利目的设立的社会团体，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社会团

体法人资格；

（2）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社

会团体法人资格

捐助法人

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

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人资格；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

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

格。

特别

法人

机关法人

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

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

活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3.法人的成立

（1）依法成立。

（2）有自己的财产和经费。

（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住所。

①法人的组织机构，亦称法人的机关。其对内管理法人事务，对外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

②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应是法人意思机关或执行机关所在地。

4.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灭。

5.法人的变更

法人变更，是指法人的登记事项、组织形式发生变更以及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6.法人的终止

法人的终止，是指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丧失，即法人全部民事能力丧失。

（1）法人终止的法定事由

有下列原因之一并依法完成清算、注销登记的，法人终止：

①法人解散；

②法人被宣告破产；

③法律规定的其他原因。

【注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法人终止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2）法人解散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解散：

①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②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

③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④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证书，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⑤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例题-多选题】下列民事主体中，属于《民法典》规定的特别法人的有（）。

A.合伙企业

B.居民委员会

C.村民委员会

D.宗教活动团体

E.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答案：BCE

解析：（1）选项 A ：属于非法人组织。（2）选项 BCE ：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城镇农村的合

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特别法人。（ 3）选项 D：属于非

营利法人。

【例题-多选题】根据《民法典》规定，法人成立须具备的条件有（）。

A.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

B.有自己的财产或者经费

C.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D.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E.依法成立

答案：ABE

解析：（1）法人成立的条件：①法人应当依法成立。②法人应当有自己的财产或者经费。③法人应当有自己

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2）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属于法人的特征，而非成立条件。


